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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九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柴桑区分中心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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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权首次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事项
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保障其债权的实现，依法设定不动产抵押权的，可以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申请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海域上的建筑物、构筑物一并抵押;以建筑物、构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一并抵押。
（1）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不动产的占有，将该不动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一般抵押权首次登记; 
（2）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不动产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最高额抵押权首次登记; 
（3）以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设定抵押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抵押权首次登记。
(一)抵押财产范围 
以下列财产进行抵押的，可以申请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 
1.建设用地使用权; 
2.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3.海域使用权; 
4.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荒地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5.正在建造的建筑物; 
6.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不动产。 
（二）不得办理抵押登记的财产范围 
对于法律禁止抵押的下列财产，不得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
1.土地所有权
2.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
3.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
4.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不动产
5.依法被查封的不动产；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不动产。
二、办理依据
《民法典》《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三、申报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个人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明；单位、企业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机关事业单位提交机关事业单位证明及组织机构代码证，社会团体提交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属代为申请登记的，还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明；境外委托的须认证或公证。
3.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
4.主债权合同；
5.抵押合同、抵押物清单；
6.其他必要材料（在建工程抵押需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屋测绘报告）。
四、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缮证。
五、收费标准
[bookmark: _Toc54537642][bookmark: _Toc54536983][bookmark: _Toc54537326][bookmark: _Toc54539773]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元/件，对涉企不动产登记业务实行“零收费”（不含房地产开发及金融机构）。
六、办事时限
1小时内办结（批量抵押及在建工程抵押一个工作日办结）。
七、办公时间
09：00-17:00（节假日正常办理登记业务）。
八、办理机构及地点
（一）窗口办理地址
[bookmark: _GoBack]九江市柴桑区行政审批局一楼不动产登记大厅窗口（柴桑区渊明大道6号）。
（二）网上办理网址
http://bdcdj.jiujiang.gov.cn/（申请人网上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线上审核并办结，实现一次不跑）。
九、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18172922353
投诉电话：0792－6823110

